
浙江省工会财务监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工会财务监督，维护财经纪律，强化内部控制，规范财务行为，提高资金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和《工会财务监督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结合我省工会财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财务监督，是指各级工会财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会财务制度，运用一定的监督方法对本级机关和所属单位及下一级工会财务活动进行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工会财务监督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下管一级”的工作体制。浙江省总工会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省总本级和对市级工会、省各产业工会的财务监督工作。
第四条  市级工会、省各产业工会及县级工会财务管理部门根据本暂行办法，组织实施本级和下一级工会财务监督，并配合上级工会开展财务监督工作。
第五条  省总工会财务部财务监督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根据全国总工会有关制度，研究制定本级工会财务监督实施细则，并对下一级工会制定的财务制度进行备案管理;
   （二）制定省级工会年度财务监督工作计划;
   （三）对本级所属单位和下一级工会进行财务监督，并向全国总工会报告年度财务监督工作情况;
   （四）承担省总工会交办的其他财务监督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级工会、省各产业工会及县级工会财务部门财务监督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根据全国总工会和上级工会有关制度，研究制定本级工会财务监督实施细则，并对下一级工会制定的财务制度进行备案管理;
   （二）制定本级工会年度财务监督工作计划;
   （三）对本级所属单位和下一级工会进行财务监督，并向上级工会报告年度财务监督工作情况;
   （四）承担本级工会交办的其他财务监督相关工作。
第七条 基层工会应按照全国总工会和上级工会的要求，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积极支持配合上级工会财务监督。
第八条 财务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和全总有关财务制度规定执行情况;
     (二）工会经费计拨、收缴与票据使用管理情况;
     (三）工会预算编制、审批与执行情况;
     (四）财政拨款、上级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五）经费开支的真实性、合法性;
（六）会计基础工作情况;
（七）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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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巡视、政府审计、经费审查审计、财务监督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十）其他事项。 
    财务监督的方法按《工会财务监督暂行办法》的规定采用。
第九条  各级工会财务部门可通过财务管控信息化平台，建立财务日常动态监控机制。专项监督应按《工会财务监督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工会财务部门可以采取购买服务方式，聘请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和人员，实施财务监督，所需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第十条  财务监督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各项财经纪律和规章制度，始终做到廉洁自律。监督工作人员与被监督单位负责人和项目、财务管理部门负责人有亲属关系的，应当回避。监督工作人员的回避，由监督实施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十一条  财务监督应与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经审监督有效衔接，充分利用有关部门专项监督、审计监督结果，避免给被监督单位增加不必要负担。 
第十二条  被监督单位有以下情形的，情节较轻的，责令限期改正，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查处：
（一）拒绝、阻挠、拖延财务监督;
（二）提供虚假材料;
（三）转移、隐匿、损毁相关资料与证据;
（四）对财务监督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十三条  财务监督发现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
（1） 责令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并予以纠正;
（2） 责令停止执行与国家和上级工会相抵触的相关规定;
（3） 停止拨付与违规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已经拨付的，责令暂停使用并追回余款;
（4） 责令追回被截留、挪用的款项;
（5） 追回违规开支的款项;
（6） 对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问题线索，应移交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查处。
第十四条  各级工会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工作，制定本级财务监督实施细则，并报上一级工会财务部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总工会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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